
委託書 

 

 
立委託書人 茲因事務繁忙，不克親自前往參與 桃樂 

資收站回收換好禮 活動，特委託 君代為參與回收換 

好禮活動並授權代理本人具領對該項事務有關之一切證明事實。

此委託書有效期限為 115 年 3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委託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

出身年月日：

通訊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 

 

受託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

出身年月日：

通訊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